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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义乌市五洲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新材”）。吸收合并完成后，五

洲新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以及人员等由公司承

继。 

2、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五洲新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交易情况概述 

2024 年 1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

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五洲新材实施

整体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五洲新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五洲新材

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等均由公司承继。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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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义乌市五洲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天寿 

3、注册资本：22,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4年 1月 3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089475917P 

6、股东及持股比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7、主要业务：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纤维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合成纤维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70,764.84 170,446.60 

总负债 51,252.05 44,491.86 

净资产 119,512.79 125,954.74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12月份（未审计） 

营业收入 50,016.37 81,966.73 

净利润 26,885.85 6,441.95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五洲新材，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

营，五洲新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本次吸收合并基准日为 2023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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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均不发生变化，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计入公司；被合并方全部债权及债

务由公司依法继承。 

4、吸收合并基准日至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和享有。 

5、合并各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签署相关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共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权属变更、税务

清算、工商注销登记等手续，以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四、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本次吸收合并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

资产转移、人员安置、税务清算、工商变更、注销登记等事项，授权有效期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吸收合并全部事项办理完毕止。 

五、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五洲新材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100%比例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名称、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变化，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不变。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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